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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地價稅係採倍數累進方式課徵，但也針對土地使用或權屬規定不須累進之特

別稅率或減免。試依土地稅法規定說明地價稅之特別稅率內容。（25分） 

解題分析 

1.本題就不累進地價稅之四種課特別稅率之土地(即土地稅法第 17~20 條所指者)，

分別論述。 

2.事業依規劃目的按特別稅率課地價稅，應提及未按規劃使用即不適用。另符合減

免規定者，仍可減免。 

3.公共設施保留地有三種課稅情形，應注意論述。 

命中 

★本題所問地價稅不累進課徵情形時之稅率，命中於全國補習班「109 地政士考試

─考前總複習」(猜題)講義，頁 A-9(第 13 題)(精選考古題)。 

答： 

（一）自用住宅用地：(土稅 17) 

1.合於下列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其地價稅按千分之二計徵： 

（1）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 

（2）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 

2.國民住宅及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勞工宿舍，自動工興建或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日起，其用

地之地價稅，適用前項稅率計徵。 

3.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適用第 1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繳納地價稅

者，以一處為限。 

（二）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土稅 18) 

1.供下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

使用者，不適用之： 

（1）工業用地、礦業用地。 

（2）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 

（3）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 

（4）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 

（5）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 

2.在依法劃定之工業區或工業用地公告前，已在非工業區或工業用地設立之工廠，經政府核

准有案者，其直接供工廠使用之土地，準用前項規定。 

3.第 1 項各款土地之地價稅，符合第 6條減免規定者，依該條減免之。 

（三）公共設施保留地：(土稅 19)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在保留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除自用住宅用地依第 17 條之

規定外，統按千分之六計徵地價稅；其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離者，免徵

地價稅。 

（四）公有土地：(土稅 20) 

公有土地按基本稅率徵收地價稅。但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免徵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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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遺產稅之繳納期限與得以實物繳納之條件為何？試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說

明之。（25分） 

解題分析 

1. 遺產稅之繳納方式，為稅法中最特別的，也是考試常見試題。 

2.實物抵繳之要件外，尚有溯及適用，抵繳物價值之授權財政部訂之。 

3.多數決抵繳，新增可以適用於抵繳之實物(例如：股份、存款)，且不限於不動產

之規定應提及。 

4.遺產稅之「繳納期限」，曾於 108 年地政士考試出現。 

命中 
★本題所問遺產稅得申請「實物抵繳」之條件，命中於全國補習班「109 地政士考

試─考前總複習」(猜題)講義，頁 A-26(第 38 題)。 

答： 

（一）遺產稅之繳納期限： 

遺產稅及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應於稽徵機關送達核定納稅通知書之日起二個月內，繳清應納

稅款；必要時，得於限期內申請稽徵機關核准延期二個月。 

（二）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

納稅期限內，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易於

變價及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屬不易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日之

時價較死亡或贈與日之時價為低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

比例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土稅 30Ⅳ) 

（三）本法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12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所發生未結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有關實物抵

繳規定。但依修正前之規定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土稅 30Ⅴ) 

（四）實物抵繳財產價值之估定，由財政部定之。(土稅 30Ⅵ) 

（五）實物抵繳之財產為繼承人公同共有之遺產且該遺產為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分共有者，得由繼

承人過半數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繼承人之應繼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提出申請，

不受民法第 828 條第 3項限制。(土稅 30Ⅶ) 

四、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但因特殊狀況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得申請

緩繳。試依稅捐稽徵法有關緩繳之規定說明其內容。（25分） 

解題分析 
1. 申請稅捐延期、分期，即為「緩繳」之情形。 

2.未履行延期、分期義務，視為全部到期，也應提及。 

命中 
★本題所問「稅捐緩繳」，完全命中於全國補習班「109 地政士考試─考前總複習」

(猜題)講義，頁 A-4(第 5 題)。 

答： 

（一）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為經濟弱勢者，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

得於規定納稅期間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其延期或分期繳納之期間，不得

逾三年(稅捐 26Ⅰ)。茲所指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經濟弱勢者之認定及實施方式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稅捐 26Ⅱ)。 

（二）納稅義務人對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繳稅捐，未如期繳納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於該

期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三日內，就未繳清之餘額稅款，發單通知納稅義務人，限十日內一次

全部繳清；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稅捐 27) 

 


